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2021年度财务报告 

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聘请的 2021年度审计工作

的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年审会计师”），向公司全体

股东就公司《2021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号-非标准无

保留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

要求，公司董事会对审计报告中涉及相关事项作专项说明如下： 

 

一、审计报告中非标准意见的内容 

由于“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部分所述事项的重要性，年审会计师无法

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的基础。形成无法表

示意见的基础如下： 

（一）持续经营 

如凯乐科技财务报表附注“二、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之“（二）持续经营”

所述，凯乐科技 2021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84.75亿元，截至 2021 年 12月

31 日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18.15 亿元。如财务报表附注“五、合并财

务报表项目注释”所述，截至 2021年 12月 31 日，凯乐科技货币资金余额为 4.01

亿元，其中承兑保证金及信用证保证金等受限资金 3.19 亿元，因诉讼被冻结的

银行存款 0.36亿元，剩余可自由支配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共 0.46亿元；凯乐科

技期末流动负债共 49.79亿元，其中长短期借款本金部分共 16.42亿元，已逾期

短期借款金额 4.96 亿元，表明公司短期偿债压力较大。2022年 3月，公司收到

荆州中院送达的《决定书》，同意公司先行启动限期为 6 个月的预重整工作，公

司重整计划草案尚未获得债权人预表决通过，最终能否获得债权人预表决通过尚

具有不确定性；公司能否完成破产重整必要的前置审批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公

司后续向法院申请破产重整能否被受理、是否被法院裁定进入重整程序尚具有不



确定性。上述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

定性。 

如凯乐科技财务报表附注“二、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之“（二）持续经营”

所述，公司管理层计划采取措施改善公司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但公司的持续

经营仍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凯乐

科技在持续经营假设的基础上编制财务报表是否恰当。 

（二）诉讼事项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二、承诺及或有事项”之“（二）或有事项”和“十三、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之“（二）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所述，公司因资

金短缺未能偿还到期债务等引发诸多诉讼事项。虽然公司对部分诉讼事项的影响

在财务报表附注中进行了必要披露，但由于诉讼事项的复杂性及其结果的不确定

性，如诉讼事项的影响金额、违约金的影响金额、诉讼事项的完整性等，我们无

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确认诉讼事项对公司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具体

影响。 

（三）专网通信业务 

我们按照审计准则的要求，针对公司的具体情况，设计并执行了函证和实地

走访等必要的审计程序。由于部分专网通信业务相关的客户和供应商无法联系，

导致相关的函证、访谈客户和供应商等必要的审计程序无法实施，也无法实施其

他有效的替代程序。我们无法根据已取得的审计证据作出判断：专网通信业务的

商业实质、相关收入确认的合理性和准确性、相关往来款项性质及其余额形成的

原因及合理性、相关信用减值损失计提的合理性和充分性。 

上述专网通信业务对本期财务报表的影响或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且具有广

泛性，我们也无法执行有效的替代程序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充分、适当的审计证

据，因此我们无法确认公司财务报表与上述专网通信业务相关财务报表项目列报

的准确性。 

二、董事会对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有关说明 

公司董事会对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无法表示意见”

的审计报告表示理解和认可。审计报告充分揭示了公司面临的风险。审计报告中

相关无法表示意见事项段涉及事项的说明客观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将努



力采取相应有效的措施，尽早消除无法表示意见中涉及的事项，并将积极采取措

施改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提升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积极维护广大投资者和公

司的利益。 

三、消除相关事项及其影响的具体措施 

公司将继续积极采取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措施改善公司经营情况并消除相关

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1、针对公司面临退市的风险，公司管理层积极努力，齐心协力，在当地政府和

法院的指导下，依法开展司法重整工作，维护公司、股东、债权人和职工的合法

权益。 

2、推进司法重整工作，积极引入实力雄厚的战略投资者，早日解封银行冻

结账户。通过司法重整程序化解债务，实现“轻装上阵”，解决债务危机和经营

困难，维护公司、股东、债权人和职工的合法权益。 

3、针对诉讼事项，公司成立的法务专项工作组，集中力量全力处置风险事

项。通过当地法院、公安机关等部门，采取司法措施积极追讨款项。 

4、公司千方百计维护生产经营的稳定，最大限度维护好荆州工厂、公安工

厂两个制造基地生产。荆州工厂光纤、射频电缆产品生产经营基本正常；公安工

厂由于缺乏流动资金，光缆、通信管材仅部分车间维持生产经营。公司拟引入战

略投资资金，努力做好光纤光缆生产经营活动，力争早日全面恢复制造业生产经

营。 

5、针对专网业务暴露出的经营风险，公司核查专网业务逾期供货和回款的

原因及相关情况，开展强化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梳理管理薄弱环节及潜在风险，

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和风险管理体系，同时加强公司管理，规范公司治理结构。 

特此说明。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三十日 


